附件1

镇海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人才专项政策资金）

申报项目：  2025年度高层次人才特殊津贴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毕业年月
	
	身份证号
	

	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
	
	学历/学位
	
	行政职务
	

	社会保障卡开户银行
	
	社会保障卡银行账号
	

	通讯地址
	
	电话
	
	手机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申报依据

	人才类别
	

	人才引进时间（本地缴纳社保时间）
	

	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期限
	

	申报资料名称
	有/否
	页码
	申报资料名称
	有/否
	页码

	人才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复印件
	
	

	人才分类证明材料
	
	
	科研或荣誉的佐证材料
	
	

	   2025 年度工作总结情况

（包括思想素质、知识结构、能力水平、服务企业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等方面，以及科研项目、专利、标准、论文论著、经济社会效益等工作业绩成果，不超过1500字）


	本人承诺：上述填报的基本信息和申报信息真实、准确，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本人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用途使用并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且自愿放弃五年内申报专项资金的资格。

申报人（签名）：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镇（街道）园区、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符合申报条件，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经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后，（符合/不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不予）受理。

经办人员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同意按有关政策给予申报人补助专项资金        元。

经办人员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报表正反面打印，连同其它申报材料按序编码、装订成册，一式一份，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截止期前报送至申报通知明确的受理部门。逾期报送，不予受理。

